
以人為本

特區政府前日

公布大埔宏福苑長遠

居住安排方案，提供

以現金向業主收購業權， 「樓換樓」，

預留居屋、綠置居及房協的單位供已出

售業權的業主優先選購，以及在大埔頌

雅路西興建新居屋的不同選項。多位政

界及法律界人士指出，今次的安置方案

體現了政府 「急民所急」，政府提供現

金收購、 「樓換樓」及原區安置等多元

選項，展現靈活性與人性化，為受災居

民排解不確定性，做到情、理、法兼

備，體現了為民解困的擔當與智慧。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全國政協委員莊紫祥表示，此次方
案最令人動容之處，在於政府真正做到
了 「急民所急」 。方案設計極具智慧，
充分體現了 「有得揀」 的靈活性與人性
化。政府並非 「一刀切」 地強制執行單
一模式，而是提供現金收購、 「樓換
樓」 券、優先選購居屋及綠置居單位等
多元選項，讓居民可根據自身財務狀
況、家庭規劃與心理需求作出最合適的
選擇。特別值得稱讚的是，政府特意在
大埔頌雅路西增建1500個單位的全新
居屋，並調整設計以貼近原有單位面
積，回應了居民原區安置的訴求。這種
「想居民之所想」 的細緻安排，有助受
災家庭在熟悉的社區環境中重建生活，
減輕遷徙之苦。

政府統籌協調成關鍵
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陳曉峰讚揚宏

福苑的善後安排，表示方案充分顯示
各部門上下一心、全速推進的工作態
度。他又從法律角度進一步指出，宏
福苑涉及逾千戶小業主，各單位情況
各有不同。若每位小業主須各自獨立
處理相關法律程序，面對的將是漫長
的訴訟及繁複的文件工作。強調由政
府主動介入統籌協調，是解決今次事
件最為關鍵的一步。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傅健慈表示，
宏福苑方案的亮點，在於其充滿人情味
的靈活性。方案不僅提供了現金收購，
更特設銷售計劃涵蓋十個資助房屋項
目，透過樓換樓為業主提供靈活性，讓
受災居民有得選擇。在火災發生後，保
險索償的複雜性成為壓在災民心頭的大
石。政府此次收購方案，巧妙地將保險
索償權一併轉移給政府。這意味着政府
不僅是買樓，更是替居民 「買走了不確

定性」 。業主毋須與保險公司周旋，毋
須等待漫長的法庭裁決，即可即時獲得
資金重啟人生。

為居民「買走不確定性」
民建聯副秘書長兼工商專業支部委

員葉文斌指出，綜觀整個方案，從資源
分配的角度出發，是從情、理、法的維
度全面保障居民權益，體現方案的周全
性及人文關懷。特區政府以人為本，為
了讓居民安心，即使在農曆新年期間仍
推出安置方案，社會各界應團結支持政
府落實方案，並將繼續密切監察執行情
況，協助居民解決實際困難，讓居民早
日重建家園。

前醫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表示，宏
福苑安置方案的另一亮點，在於其前所
未有的靈活性與多元性，真正做到了
「一家一對策」 。政府並非提供 「一刀

切」 的出路，而是設計了三軌並行的方
案，讓居民根據自身家庭狀況、年齡結
構及未來規劃自由選擇。第一，對於希
望自主掌控未來的家庭，可選擇現金收
購方案；第二，對於那些既想獲得政府
支援、又不想處理繁瑣財務問題的業
主，政府創新地推出了 「樓換樓券」 方
案；第三，對於希望繼續享受資助出售
房屋福利的居民，政府更從房委會和房
協的八個現有發展項目中，預留了
2400個單位，更在大埔頌雅路西加建
兩個全新的、合共提供1500個單位的
居屋項目，專門服務宏福苑災民。

大埔區議員胡綽謙表示，受災居民
有兩大需求，一為希望盡快 「上樓」 ，
二為擁有與現時類似居住面積的屋宇。
他感謝政府在火災發生後三個月內，公
布長遠居住安排方案，令受災居民 「生
活能向前看」 。

安置方案選項多元 體現靈活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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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法律界：政府急民所急 有擔當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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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綸、何永賢專訪
釋疑解惑

政府料動用40億元收
購的公帑開支，已納入本周
三財政預算案，這次的安排
會不會打亂原本的預算？

不會有大的影響，
因為政府財政的總開支一年
大概是8千億元，這次投入的
公帑目前是40億元，而且是
一次性的開支，我覺得政府
可以配合到。

記者：

黃偉綸：

怎樣聯繫上
班族業主？因為很
多業主都是周一至
周五上班，會否在
周末開展工作？

首先，我們會由 「一戶一社工」 進行轉介，因
為社工已經掌握了各位居民的相關資料。所以各位業主不
用心急，我們會先徵得業主的同意，再由社工將業主轉介
給解說專隊。我們會留存合適的聯繫方式，比如業主留下
的聯繫電話，通過這些方式和業主溝通。而且我們的專隊
工作人員都有統一的制服和工作證，所以大家一定要核實
清楚，確認對方有工作證，並且是由社工轉介的，再進行
溝通。轉介的方式有很多，留電話溝通可以，也有業主希
望面對面溝通，到時可以另行安排。

記者：

何永賢：

樓換樓券是歸業主本人所
有。我們在和業主簽訂的臨時合約
中，會明確規定樓換樓券僅供業主本
人在特設計劃中揀樓使用。再詳細說
一下樓換樓券，例如根據宏福苑的單
位計算，樓換樓券的金額是 430 萬
元，如果業主在特設計劃中揀到低於
430 萬元的單位，我們會將差額以現
金形式退還；如果揀到高於 430 萬元
的單位，業主就需要補繳差額。

何永賢： 簡單來說，
樓換樓券是一個可用
金額。不是直接發放
現金，也不可轉讓，
僅 供 當 前 的 業 主 使
用。如果業主想要現
金，我們的計劃其實
有兩個選擇，直接選
擇現金補償就可以。

黃偉綸：

最快能入住的是九龍灣的項目（盛緻苑），今年第四
季就能入住。接下來我們的各個項目會陸續完工。至於頌雅路西
的項目，第一期會在2029年內入住。還有第二期，會再遲一些，
不過就算（受影響居民）選擇最遲的期數，也只是等四年。我們
有一個基本原則，如果業主揀選的資助出售房屋還未完工入住，
目前的研究結果是，會繼續為業主提供租金補助，不用他們承擔
額外的租金壓力。

黃偉綸：

政府會否延
長租金補助安排？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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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方案實屬難能可貴 積極務實早日實現安居
大埔宏福苑火災發生近三個月，特區政府公

布長遠居住方案，急居民所急的民本情懷、馬不
停蹄的高效執行力均值得肯定。方案體現對受災
居民的關懷體恤，並提供多元選項，盡力平衡業
主權益與公帑使用，獲得各界高度評價和認可。
但是社會上仍有一些不同聲音，比如少數仍堅持
原址重建的訴求如何滿足、約40億元的公帑補貼
是否合理等。面對複雜艱巨的火災善後工作和數
千居民的不同需求，不可能有 「百分之百滿意」
的方案，出現不同聲音在所難免。相信只要在充
分聽取民意基礎上找到 「最大公約數」 ，同時做
好政策解說和落實，必能獲得廣大居民和社會各
界的理解與支持。

昨日，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房屋局局長何
永賢接受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專訪，就方案作進一
步講解，並對一些疑問做出坦誠回應。比如承諾
政府將以人性化協商推進收購，但受災樓宇已無
修復可能，業主若放棄該方案處境將更困難；強
調用於收購業權的40億元公帑已納入周三公布的
財政預算案，強調不會拿公帑推卸政府責任。

此次宏福苑業權收購方案體現了多重突破，
有很多亮點，受到各界充分肯定。其一，溢價三
成收購業權，彰顯民生溫度，為居民重置居所提
供充足保障。其二，平衡了民生需求與公帑使
用。政府額外投入40億元，既回應民生需求，也

堅持了審慎運用公帑的原則。其三，特事特辦，
積極作為，體現政府擔當精神。

客觀而言，逾四千居民需求各異，不可能讓
所有人都滿意。目前的方案基於最大多數居民意
見，也是需時最短、最符合多數人利益的選擇；
方案既保障速度，又提供多元選擇，照顧不同居
民的多樣化需求。更何況，方案也是經充分調
研、科學核算、廣泛徵求意見後制定。

儘管如此，仍有約9%的業主堅持 「原址重
建」 ，認為這能保持原區的生活習慣，還可解決
安置單位座向和位置等爭議，還有人提出可以
「局部原址重建」 ，安置只想回遷原址的業主。

應該說，對於在宏福苑居住多年的業主而言，社
區承載了數十載的鄰里情懷與生活回憶，希望回
遷原址的心情可以理解。然而回到現實， 「原址
重建」 卻是一個非常漫長且充滿變數的艱辛之
路，可行性極低。

宏福苑畢竟發生過導致百多人喪生的特大火
災，即使完成重建，相信也難以以市價出售，最
終單位乏人問津或需大幅折價，將造成嚴重的公
帑虧損，也非善用土地的最佳選項。至於 「局部
原址重建」 的提議，也非想像中劃出一塊地那麼
簡單，同樣涉及整體業權收購、拆卸及公契修改
等漫長複雜的程序，並不存在因為規模變小而可
以大幅減省程序、降低成本的空間。

此外，若要政府傾全力重建，先決條件必須
是全體業主達成高度共識，願意共同承擔長達
十年的漫長等待，政府也要持續提供過渡期租
金津貼等額外公帑投入。然而，現實是大多數
業主不願重返傷心地，也有業主因年事已高擔
心等不起，更多人希望接受收購或 「樓換樓」 。
因此， 「原址重建」 只有 「全有」 或 「全無」 的
選項。政府必須權衡大多數業主意見，也要考慮
公帑的合理使用。綜合以上各種因素， 「原址重
建」 的確不是理想方案，更像是少數人不切實際
的執念。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上就40億元公帑補貼的
決定存有不同意見。然而，這種觀點只着眼於眼
前，而忽視了香港社會的長遠和根本利益。

首先，讓宏福苑受火災影響居民早日安居、
安心，是特區政府的責任，也是火災善後工作的
最重要內容。一個負責任的、以民為本的政
府，不可能讓遭受突發災害的居民陷於無助境
地。如果受災居民安居問題不解決好，不只居
民生活無法安定，需要付出的社會成本也只會
越拖越大。其次，因為受災樓宇現時無合理成
本的復修方案，再加上業權高度分散、協調成
本高，光靠市場力量已無法解決問題。政府主
動介入，並充分考慮受災居民的現實困境和長
遠生活，是良政善治的應有之義。第三，因為宏

福苑大火在香港史無前例，善後的複雜性也高，
宏福苑數千居民不僅需要新的穩定居所，還需要
心靈的撫慰。所以需要特事特辦、特別體恤。政
府也明確此次安排是 「特例中的特例」 ，不構成
任何先例。並且，40億元開支已納入財政預算，
經過立法會審議監督，守住了公共財政制度底
線。

居民與業界的高度支持，證明了方案的合理
性。七成四業主 「考慮接受」 方案，充分體現其
民意基礎。地產代理監管局表示歡迎方案，認為
多元選擇能回應居民不同需求；測量師學會認為
收購價方向正確，定價合理，兼顧民生需求與公
帑審慎使用；保險業聯會也認為，政府收購業權
掃清了業權確認、保險理賠等障礙，可大大加速
宏福苑居民的安居進程。

宏福苑火災史無前例，善後工作複雜艱巨，
考驗政府擔當精神與治理能力。近三個月來，從
應急救援、臨時安置到推動全面調查、快速推出
安置方案，都體現了特區政府務實有為、以人為
本、堅守法治的治理新風。相信廣大宏福苑居民
會珍惜這一凝聚社會共識的方案，在政府解說專
隊的協助下，經過認真思考，會做出最符合自身
利益的選擇。我們期待全社會繼續發揚光大在應
對災難中展現的守望相助的精神，以人為本，不
斷凝聚推動香港文明進步的正能量。

有人問，業
主會否將樓換樓券
轉賣，甚至自己賺
一筆，政府會怎樣
追蹤？

記者：


